


关于推荐省社会科学
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的通知

省委党校（福建行政学院）、福建社会科学院科研处，各本科院校科研管理部门，省直有关单位：
2019年，我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改进评审方式，建立了省社科评奖管理系统，实行网络申报、网络评审，将建立省内外相结合、数量比较充足的评审专家库，以进一步提升我省评奖工作的效率和水平。专家库将实行动态管理，每一届评奖的评审专家将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，为此，请各单位积极推荐评审专家人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审专家人选条件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组织人事关系在我省；
2.坚持马列主义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、政策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较强的政治敏锐性、鉴别力；
3.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有较高的学术水平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和较强的学术判断能力，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，熟悉基本的电脑操作技术。
4.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水平，学风端正，责任心强，为人正派，处事公道，愿意参加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审工作，遵守评审规则和纪律； 
5.担任决策咨询组评审专家的，应具有正处级以上领导职务且有一定理论造诣。
二、推荐工作要求
1.各单位要认真做好省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推荐工作，根据上述条件，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，严格把关。对已调离学校或长期不在本校工作的专家，或因政治素质、学术水平、学风问题等原因不适合参与评审工作的专家，不予推荐。
    2.各单位填写《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推荐表》并加盖公章，于2019年5月17日前报送省评奖办，并将电子版发送到省评奖办邮箱。联系电话：0591-83700751；电子邮箱：69624245@qq.com。

    附件：1.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专家推荐表
2.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科评审组
3.学科分类表

         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2019年5月5日
附件2

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科评审组

   1.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；2.马列·科社；3.党史·党建；4.哲学、宗教学；5.经济理论；6.应用经济；7.管理学；8.统计学；9.政治学；10.法学；11.社会学（人口学）、民族学；12.历史学、考古学；13.中国文学；14.外国文学；15.语言学；16.新闻传播学；17.图书馆、情报与文献学；18.教育学；19.体育学；20.艺术学；21.港澳台与国际问题研究；22.科普读物；23.决策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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